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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利用２０１２年民诉法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相关裁判文书，区分起
诉审查和实体审理两个程序阶段，可以对分别以裁定和判决就原告适格作出判断的

若干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例从法解释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经考察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这两类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的多种情形，可看到此类案件

实际上很可能间接地起到遏制虚假诉讼或不诚信诉讼行为的作用，且具有规范第三

人参加诉讼制度的程序运用或增进为第三人提供的程序保障等其他方面的潜力。不

过，在原告适格等诉讼要件的审查和一些相关的程序设计上，司法实务对第三人撤

销之诉的运用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完善，并需要继续获得理论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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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第３款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学界引起较大争议，尤其是
关于原告适格问题，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另一方面，自 ２１０３年初新民诉法实施以来，法院
系统已经处理了相当数量的此类案件。〔１〕但到目前为止，民诉法学界的讨论仍多为立法论

层面的研究，尚未充分利用这段时期以来司法实务所积累的相关案例资料。此外，过分偏

重理论上或概念的逻辑推演，没有区别诉讼程序展开的不同阶段来考虑原告适格等第三人

撤销之诉中极具特色的问题，也是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借助

网络上搜索到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例资料和对部分法院处理这类案件情况的调研，着眼

于诉讼程序的动态过程，区分起诉审查和实体审理两个阶段，再就已经有较多议论的原告

适格及相关诉讼要件作一点考察。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判形式

　　就笔者接触到的案例而言，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的处理主要有一审裁定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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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过程中搜索、收集相关案例资料的工作得到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安海涛的协助。

以 “第三人撤销之诉”为关键词在网络上搜索，可以查到此类案件数以百计的裁判文书。



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裁定维持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二审裁定受理以及一审、二审判

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全部或部分撤销、改变相关法律文书等情形。〔２〕无论何种情形，都

牵涉到起诉审查，且对于这种比较特殊的案件类型，审查起诉的司法实务需要处理较一般

案件更为复杂的程序问题，即必须对以原告适格为代表的一系列特殊事由或要件作出判断。

根据２０１２年民诉法第５６条第３款，法院应当审查提起诉讼的原告是否属于该条前两款规定
的第三人，该第三人是否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参加前诉，是否有证据证明请求撤

销的生效法律文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该第三人是否在知悉或者应

当知悉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６个月内提起诉讼。这些内容都可以视为法院在决定是否
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时除一般起诉条件之外还应当予以审查的特殊起诉条件，且都与原告

适格问题存在着相互间的牵扯联系。因此，以下的分析虽以原告适格为中心，却也会涉及

到与其他起诉条件或诉讼要件的关联。

　　对于上述特殊条件的内容及性质，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其中，“因不能归责于本
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和自知悉 “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６个月内提起诉讼”属于纯
粹的程序事项，即使案件已经受理，一旦法院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一

个，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结束前即应当随时以裁定驳回起诉。但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却既可以视为起诉条件，同时

也是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的实体审理对象。法院在起诉时主要审查原告是否提交了能够初

步证明可能存在这种情形的证据，受理案件并经审理之后，如果认定前诉法院生效法律文

书并无因内容错误而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的情形，则法院只能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关于原告对于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前诉而言是否属于第５６条第１款及第２款规定的第三人，
诉讼法学上的一般理解是将其视为当事人适格的诉讼要件。〔３〕而在我国有关第三人撤销之

诉的司法实务中，原告是否适格因其兼具程序和实体的内容而成为起诉时、诉讼中以及作

出判决阶段的主要审理对象。如果认定原告不适格，法院在审查起诉的阶段作出不予受理

的裁定，进入诉讼程序后则既可能以裁定驳回起诉，也可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就笔者目前接触到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例而言，从其形式来看，除各种判决和二审法
院裁定之外，多为驳回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的裁定虽然存在，但数量却较为有限。这种

现象或许因笔者的接触面狭窄所致，但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相对于驳回起诉而言，不予受理

的裁定确实偏少。如果真是这样，还有必要对其原因加以探讨。推究起来，不予受理是法

院审查原告单方提供的资料而作出的判断。与此相异，驳回起诉的裁定则意味着当事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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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存在一种有力的意见，主张应当比照再审制度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如这

种诉讼的当事人不称 “原告、被告”，而称 “申请人、被申请人”，审查申请的期限定为３个月，申请撤销的
法律文书若为二审法院作出则案件审理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等等。但目前看到的相关资料中采用这一方案

的案例很少，因此本文以下的讨论暂不涉及这种制度设计。

“当事人适格”这一概念来自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理论，在我国民诉法学界和实务界虽然也有使用，但尚未

真正成为得到普遍接受或认识上高度一致的专业用语。德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目前已把当事人适格作为实体审

理和判决的对象，而不再将其视为诉讼要件。参见 ［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４页。与此相对，日本民诉法学界仍将当事人适格作为一种诉讼要件，法院发现诉讼
欠缺这一要件时，以 “诉讼判决”驳回起诉 （相当于我国的裁定驳回起诉）。参见 ［日］高桥宏志：《重点讲

义民事诉讼法》上册，有斐阁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６页。可见我国司法实务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分别使用裁定和
判决来处理当事人适格问题，有其合理性。



方可能都已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法院已经能够以这种初步的交锋为前提，并借

助被告对原告主张和证据进行的反驳来作出判断。基于这样的理解，再考虑到第三人撤销

之诉在审查起诉阶段相对于一般案件类型的特殊性及复杂程度，毋宁说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件驳回起诉的裁定多于不予受理的裁定，很有可能是一种在各地法院的司法实务中都更为

常见或普遍的现象。同样可以基于这些特点去观察和理解作为起诉条件或诉讼要件之一的

原告适格。对于是否具备此项条件的问题在一般类型案件中多以裁定解决，但在第三人撤

销之诉的场合，却经常需要用判决来确定原告是否适格。当然，如上所述，即便使用判决

这种形式，在起诉受理阶段依然存在着审查原告适格的必要。以下通过具体的案例重点考

察原告适格以及相关条件的审查问题，也会涉及部分程序设计问题。能够对他人之间已生

效法律文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是第５６条第 １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者是
同条第２款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下文的考察即依这两类第三人分别展开，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时常可观察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的撤销之诉

　　这种第三人在笔者收集的案例等实务资料上体现为若干不同情形。先看下列两个案例。
　　案例一：〔４〕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甲公司以合同违约为由起诉乙公司，主张甲乙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
签约，由甲购买乙位于 Ａ科技园区 １栋的第四层楼房 （面积约为 １４０３平米），甲已付款
８０％，但乙违约未办理产权登记，请求交付该楼层并办理登记。诉讼中的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 １５
日，经甲申请法院作出了对上述楼层进行财产保全的裁定。同年１１月１５日，法院作出甲胜
诉的判决，乙上诉后该案进入二审程序。

　　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丙公司亦以合同违约为由起诉乙公司，称自己为乙发包工程之承建
方，因乙无力支付工程款，双方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９日签订合同，约定乙以Ａ科技园区１栋从
一到十四层的楼房 （面积约为 １９０００平米）充抵所欠工程款，但乙一直未交付，请求其立
即履行。审理中双方就交付 Ａ科技园区 １栋一至十四层楼房达成和解，法院于 ２０１２年 １１
月１５日出具同一内容的第３８２３号调解书。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甲以乙、丙为共同被告起诉，主张自己拥有所有权的 Ａ科技园区１
栋第四层被乙、丙通过恶意和解擅自处分，请求撤销第 ３８２３号调解书。法院承认甲为乙、
丙之间前诉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受理本案并经审理后，判决撤销第３８２３号调解书。
　　案例二：〔５〕

　　甲与乙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甲购买乙的 Ａ号房产，约定价款 １２０万
元，甲在合同签订后一定时期内先向乙付７０万元，余款待房产证取得后乙会同甲到银行面
签时全部交付。甲依约交付了 ７０万元后，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乙向甲交付房屋，甲即装修入住。
该房的产权证到２０１２年９月方才取得，同月２２日双方完成了网签手续，但乙一直拖延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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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成华民初字第１４６０号判决书。
本案例为笔者在某市法院系统进行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的个案。除简化案情并对名称等作技术处理之外，所有

内容均忠实于取得的裁判资料。以下所列其他案例如不注明案号，都为笔者在调研中取得的资料。



会同甲去银行面签并接受余款。其后，丙以乙 ２００９年 ３月与自己签订买卖 Ａ号房屋的合
同，收到全部价款后一直未履行过户并交付房屋的义务为由起诉乙，请求将房屋过户到自

己名下。法院经审理，于２０１３年１月作出丙胜诉的判决。这项判决因乙未上诉而生效，Ａ
号房屋随即被过户给丙。此后甲以乙和丙为共同被告，提起撤销前诉判决的诉讼。一审法

院认可甲为乙、丙之间前诉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审理后以前诉判决未查明涉案房屋已

由甲支付大部分购房款后合法占有多年，且因已有网签手续，丙有关房屋过户的请求不能

履行等事实为理由，判决撤销前诉判决。经乙、丙上诉，二审法院以同样理由维持原判。

　　上述两个案例都涉及 “一房二卖”及类似情形。多个主体对于同一不动产的权利在前

后诉讼中重叠且可能相互排斥，法院一般都承认其后提起撤销之诉的原告在前诉中属于有

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实务中还有房屋买受人之一针对房屋出卖人和另一买受人之间前诉判

决提起撤销之诉，虽然法院承认原告确为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受理了起诉，最终

却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例子。可见，作为司法实务的一般倾向，“一房二卖”等情形下的

不同买受人在另一方与出卖人的前诉中相互都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是法院需要判

断哪一个买卖合同更值得保护，或者哪一场诉讼更可能 “虚假”（虽然绝大部分裁判文书都

不会直接提到这一点）或显得更为 “不自然”。稍稍宽泛地看，在牵涉到同一不动产上设置

有多个权利、其中至少有一个通过诉讼而设置或得到确认且这些权利之间相互排斥时，类

似的情形都可能出现。不少情况下 （往往可能涉及虚假诉讼或其他不正当的诉讼行为），法

院有必要先承认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然后最终确认某一个权利排他性地存在。第三人撤

销之诉已经开始发挥的作用之一，就在于为法院最后进行这种选择提供一个平台。一般而

言，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对于前诉是否具有此类独立请求权相对容易确定，明显缺乏根

据却仍然起诉的情况较少，因此起诉阶段即可否定其原告适格而裁定不予受理的情况也相

对较少，即使是以裁定驳回起诉的个案亦不常见，多数案例还是经实体审理后判决驳回或

判决撤销前诉生效法律文书。

　　原告可能被视为前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另一情形，则牵涉到前诉遗漏必要共同诉
讼当事人的问题，相关案情往往比较复杂，可参见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三：〔６〕

　　２００４年３月，某市政府为包括甲和乙在内的 ３８人颁发了第 ０３３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书。２００７年３月，乙与丙签订协议，约定将自己在该宗土地内的０．９６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
丙。后乙以丙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双方之间的转让协议无效。经两审后，二审法院

于２０１２年作出维持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终审判决。
　　２０１３年，甲以乙、丙为共同被告，提起撤销乙与丙之间前诉判决的诉讼。其理由为自
己与乙等多人共同出资取得土地使用权，但乙未通知共有人即转让土地，侵犯了自己的优

先购买权。法院受理了起诉，经审理后认定甲、乙对涉案土地为按份共有，乙转让土地未

通知甲属于侵犯其优先购买权的行为，但仍判决驳回甲关于撤销原诉判决的请求。其理由

主要为乙与丙 “之间的交易结束已达六年之久，交易行为早已结束，交易关系早已稳定，

不宜再以侵犯优先购买权为由而否定交易行为的效力”，且甲可以依损害赔偿请求权另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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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济。

　　案例四：
　　原告甲１与甲２为兄妹，于其生父赵某与继母张某结婚时均未成年。二十多年后两兄妹
各自成家，其父与张某离婚。后张某再与李某结婚，婚后两人各出资 ５０％购入 Ａ号房屋。
李某原有四个子女，即本案被告乙等四人。赵某、李某、张某相继去世。此后，乙等兄妹

四人诉至法院，请求继承 Ａ号房屋并进行析产。经审理，法院作出四人对 Ａ号房屋各享有
一定比例产权的调解书。甲１与甲２得知此事后向法院申请对该调解书进行再审，经法院释
明并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后，两人以乙等四人为共同被告提起了本案撤销之诉。法院经审理

作出判决，认定张某与甲１、甲２形成继母和继子女的关系，虽然张某后与其父离婚也不导
致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终止。因此，甲１、甲２应与乙等兄妹四人一起，作为张某的法定第
一顺序继承人。前诉未能通知甲１与甲２参加，作出的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
　　上述两个案例的共通之点在于，提起撤销之诉的原告都有可能属于前诉中遗漏的必要
共同诉讼当事人。但这一点在起诉时往往争议很大，显得颇为模糊或不确定，原告在前诉

中应有的位置经常到审理终结时才能查明。不过如案例四的做法那样，类似的情况下即使

法院认定原告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 （即本应为前诉继承析产案件中不可或缺的共同诉讼

当事人），往往也只是按照其在前诉中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种情形予以处理，一般都

未要求原告另行提起再审申请。一般而言，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即前诉中遗漏的必要共同

诉讼人应根据２０１２年民诉法第２００条第８项后段 “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

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之规定，对损害自己权益的前诉裁判以申

请再审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对于在起诉阶段依据现有证据等就能够

明确地判断原告是否属于前诉不可或缺却遗漏了的当事人的情形，依然并存着要求根据第

５６条第３款提起撤销之诉以及根据第 ２００条第 ８项提出再审申请两种不同的做法。笔者认
为，今后应当朝着要求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方向逐渐统一司法实务。

　　不过，正如上列两个案例所示，司法实务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起诉时仅仅凭借
原告单方提交的证据，很难得出其在前诉中是否属于遗漏的当事人这种明确的结论。〔７〕这

种情况下，当初步判断原告值得救济时，法院按照其在前诉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

撤销之诉予以受理，审理后即使判断原告应为前诉遗漏的当事人，在经过开庭等情形下也

不要求原告另行申请再审的做法，立足于诉讼的动态过程并从减轻当事人讼累和提高审理

效率等角度来看，确实有其合理性。不过，经实体审理查明了原告实际上应为前诉不可缺

少的当事人，却依然按照其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这样的诉讼地位来处理，理论上不易

作出逻辑周延或自洽的说明。鉴于在充分提供法理上的根据理由或夯实理论基础方面存在

着这样的困难，笔者认为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值得认真考虑，即当法院经过实体审理判断撤

销之诉的原告应为前诉遗漏了的当事人时，以裁定终结关于撤销的诉讼程序，并作出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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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笔者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共同诉讼遗漏的当事人难以区分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在我国，

对于何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尤其是 “固有的”与 “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之区别以及共同诉讼与第三人两种

制度之间的关系或可能在动态的诉讼过程中相互转化等问题，民诉法学界缺乏一致的认识或远未达成共识

（甚至也可以说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积累本来就非常有限，且缺失基本的学术关注），司法实务中的相关操作也

很不统一。今后，学界应设法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可能

性等涉及撤销之诉的具体解释问题置于这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脉络中，才能够真正推动相关的研究走向深入。



审裁判启动再审程序的裁定，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列明第三人和前诉当事人在本案再审程序

中的诉讼地位。如果原审未上诉、一审即告终结，则由审理撤销之诉的合议庭继续审理本

案，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可以上诉；设若原审为二审终审，审理撤销之诉的合议庭可以对已

经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则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这种旨在将第三人撤销

之诉的程序与再审程序有机衔接起来的方案，不仅在理论上相对容易解释，也有利于减轻

当事人的讼累，还因由同一合议庭继续审理等而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并提高诉讼效率。

　　关于原告可能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种情形，则可从下列案例
入手来加以考察。

　　案例五：〔８〕

　　甲１与甲２为夫妻，乙为其儿子，丙为乙前妻。甲 １与甲 ２以乙、丙为共同被告起诉，
请求撤销作为前诉的二人离婚诉讼中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书之第三项有关析产的部分内容，

理由是前诉判决的这个部分将原告夫妇投资建造因而应归其所有的房屋分给了丙。法院受

理了甲１与甲２的起诉，但经审理，最终以原告对涉案房产并无其所主张的权利为由，判决
驳回其诉讼请求。

　　与上述案例相似的，还有兄弟姐妹数人针对其弟之离婚诉讼判决书某一项或子女针对
其亲生父亲与继母之间离婚诉讼调解书某一项提起的撤销之诉等情形。就案例五而言，其

本案判决并未涉及原告在前诉中应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若着眼于前诉为离婚诉讼这一点，

则可以说这种诉讼一方当事人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对于该诉讼既不是有独立请

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另一方面，如果同意法院对这种撤销之

诉予以受理的做法，还是将后诉原告理解为对于前诉生效法律文书中某一项内容而言属于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这种观点比较妥当。一般而言，假设后诉原告知悉前诉的发生并要求

以任一种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估计法院都不太可能承认其具有第三人的地位并允许其

参加。而且，对于这种第三人来说，他人之间的离婚诉讼什么时候会涉及到可能与自己的

权益利害攸关的财产分割，往往只是到程序终结之后才有机会获悉或了解。因此，对后诉

原告就离婚诉讼裁判文书中有关析产的内容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就只能基于一种事后

的视角并根据前诉结果影响原告在实体法上之权利义务的程度，来回溯性地确定其对前诉

的部分实体内容而言是否具备第三人的地位。〔９〕笔者支持法院在上述情形下把前、后诉之

间实体权利义务的牵连性作为基础，从事后的、回溯性的视角来审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

告是否适格的做法，并将这种情形理解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事后提起撤销之诉的类型之

一。一般说来，这种立足于事后观点或回溯性角度的审查，在起诉阶段仅仅依靠原告单方

提供的证据往往难以作出是与否的判断，因此受理之后发现原告并不适格再以裁定驳回起

诉或者经实体审理后决定是驳回请求还是撤销原审裁判文书等做法，显得更加稳妥。

　　此外，还需要讨论一个虽然不限于上述情形却与其经常发生内在关联的问题，即这种
第三人是否可以作为案外人申请再审，或者对于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

关系应怎样理解。案外人申请再审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设置的一种救济途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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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二中民初字第６３４６号判决书。
关于识别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是否适格时有必要采取 “事后的视角”这一观点，参见刘君博：《第三人撤销

之诉原告适格问题研究———现行规范真的无法适用吗？》，《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６７页。



对于他人之间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所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

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案外人，可以在一定期间内向作出这些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之上一级

法院申请再审。〔１０〕案例五中，因他人之间的离婚诉讼处置了自己认为拥有所有权的不动产

而寻求救济的第三人，有些情况下是原审裁判文书进入执行程序且其主张权利的财产成为

执行标的物时才了解到这一点，因而有可能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申请再审，甚至还可

能在向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原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同时，又向其上一级法院提出

再审申请。如何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的重叠或冲突就成为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学界的一种有

力观点是，确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就不应再保留案外人申请再审。〔１１〕但笔者认为，如果把

案外人申请再审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２０１２年民诉法第２２７条有关案外人 “认为原判

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这一规定作出司法解释而确立的一种救济程序，

则这项制度不仅必须保留，而且其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关系也不至成为难题。

　　根据这样的理解，案外人申请再审应当满足如下条件：其主张权利的财产在执行程序
中成为执行标的物 （一般情况下该财产应为不动产且案外人对此主张的是物权性的实体权

利）、其已经提出执行异议且被执行法院裁定驳回。在这种情况下，案外人完全有权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但是，如果该案外人的再审申请经过

法院审查被驳回或进入再审程序却最终败诉，其再作为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就不应当得到

允许。另一方面，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范围可以比案外人申请再审宽泛。不仅在原审生效裁

判文书进入执行程序之前第三人能够提起撤销之诉，即使其主张权利的财产成为执行标的

物之后，第三人仍然可以选择提起撤销之诉，而非必须作为案外人先提出执行异议再申请

再审。不过，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期间不发生停止执行的法律效果，而且一旦起诉被裁定

不予受理或驳回或者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也不应再允许第三人作为案外人提出再审申请。

　　还有一个问题，既与第三人针对他人之间离婚诉讼的调解书或判决某一项内容涉及的财
产主张权利因而提起撤销之诉等典型情境紧密相关，也牵涉到撤销之诉程序和再审程序的分工

及衔接，有必要在这里略加讨论。如果上述这种第三人有关撤销他人之间调解书或判决某一项

内容的请求获得法院支持，法院判决撤销了该项内容的话，有时会牵动或打乱原审调解协议或

判决关于财产分割的整体安排。在这种情形下，原审当事人之间除身份关系的解除维持原样

之外，恐怕不得不对财产分割另作安排，且这种安排还必须面对原审调解书或判决的相关

条项依然有效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通过如下两个方案进行操作。一是法

院在双方争议涉及到原审裁判文书中有关财产整体安排的内容这一前提下，不限于原告请

求撤销的条项，而是对所有关于财产安排的条项均予以撤销，然后各方都可另行提起诉讼。

二是法院经当事人申请，可以裁定终结第三人撤销之诉，再作出裁定对原审裁判文书有关

财产的内容依再审程序进行实体审理，以便对各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直接作出重新安排。

　　两个方案各有优劣。前一方案的难点在于撤销的范围大于原告的请求，与 “不告不理”

的原则相抵触，且效率较低。后一方案的问题则在于不易在理论上作出内在逻辑自洽或有

足够说服力的说明。两相权衡，笔者倾向于选择后一方案，并认为把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

·８３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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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８年发布的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５条。
参见吴泽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５９页。



审的本案审理衔接起来的程序可以适用的另一对象，就是这种部分的撤销请求却牵动前诉

裁判文书有关财产安排其余内容的情形。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程序的衔接，上文已

经在通过实体审理才查明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实际上应为前诉遗漏的当事人这一情形下

予以讨论。同样的程序能够适用于确有必要对原审裁判文书涉及财产的内容重新作出整体

安排的情形，不过两者在法律上的依据及法理基础却有所不同。前者是因为撤销之诉明确

了前诉遗漏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之后，根据２０１２年民诉法第 ２００条第 ８项而引入再审程
序。后者则是在撤销之诉的审理过程中发现，对第三人合法权益予以救济的同时还必须为前诉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作出安排。出于这种需要与再审程序的衔接，只能比照案外人

申请再审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结合来加以说明 （这种理论构成确实显得有些勉强，但并非完

全不可行，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再深入展开论证）。除此之外，前者依据２０１２年民诉法第２００条
实施的是对原审裁判文书全部内容的重新审理，而后者往往不会涉及原审裁判文书中有关

身份关系的内容，只能限于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因此两者再审时的审理范围也有所区别。

三、一般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地位问题

　　关于可能把原告视为前诉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允许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情形，

存在以下这样的案例。

　　案例六：〔１２〕

　　甲以乙公司欠款为由将其诉至 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双方达成和解，Ａ中院据此
作出调解书，内容为乙于一定期限内返还甲欠款和利息。后因乙未履行，甲申请强制执行，

但乙除对一处工业用地尚有使用权之外已无财产。甲希望查封该土地使用权，却发现已被

丙公司申请查封，自己只能等待轮候查封。原来在甲、乙进行上述诉讼期间，丙因与乙的

投资协议纠纷也向 Ａ中院起诉乙，请求其履行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法院亦根据乙、丙双
方的和解作出第１３号调解书，其内容为双方解除投资协议，乙向丙支付３２００万元作为对丙
在投资协议项下所有权益的购买及补偿。丙随即依据第 １３号调解书，申请法院查封了乙名
下的工业用地使用权。此后，甲以第１３号调解书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先向 Ａ中院后向该
省高院申请再审。Ａ中院于２０１２年１月作出不予再审通知书，省高院于２０１３年５月作出驳
回甲之再审申请的裁定。

　　２０１３年５月下旬，甲以乙、丙为共同被告，向 Ａ中院提起撤销第 １３号调解书的诉讼。
Ａ中院以甲对于乙、丙之间的诉讼既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
人，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甲对此裁定不服，上诉到

该省高院。经审查省高院认为，虽然甲与丙以股东出资纠纷为由提起的第 １３号案件并无直
接利害关系，但因该案第１３号调解书确认乙同意向丙支付３２００万元作为其对丙在双方协议
项下所有权益的购买和补偿，影响了乙公司的偿债能力，并直接导致甲主张债权的案件因

第１３号案件的查封行为而无法执行的后果。因此，第１３号案与甲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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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粤高法立民终字第３７号裁定书。为了简化案情，省略了共同的原告及被
告各一名，但这种简化不影响对本案程序与实体内容的描述与原裁定书保持一致。



甲提交了证据，以证明作为第１３号调解书基础的和解协议所约定的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明
显不对等，有违公平、合理原则，使其对乙享有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据此，省高院 ２０１４
年３月４日作出裁定，最终受理了甲的起诉，并指令 Ｂ中院审理撤销之诉。
　　这个案件仅从表面来看，将甲视为乙、丙之间前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显得有些
勉强。毕竟，甲对于乙拥有的只是一般债权，而乙、丙之间关于股东出资纠纷的前诉以及

解除投资协议并给予补偿的调解书，看上去都与甲没有直接关系。这也正是一审法院裁定

驳回甲之起诉的理由。不过，本案中甲一直主张根据乙、丙之间的投资协议，乙对丙只负

有７００万元左右的出资义务，但乙、丙却在第１３号案件中达成了乙向丙支付３２００万元以购
买并补偿其协议项下权益的和解，显得非常不自然。考虑到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二审法院

为何在有关受理甲起诉的裁定中指出甲已提交证据 “以证明…… （乙、丙之间和解）约定

的双方之间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并认定甲与乙、丙之间前诉的处理结果 “有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二审法院或是认为乙、丙之间的前诉可能有虚假诉讼的嫌疑，但又无法明确认定，

因此先让甲作为前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进入诉讼，之后在实体审理中再去进一步查明。

　　笔者认为，对于本案二审法院裁定的内在逻辑，在学理上不妨从类似于 “防止虚假诉

讼侵害自身权益的诉讼参加”之事后效力的角度来加以理解。“防止虚假诉讼侵害自身权益

的诉讼参加”是日本和我国台湾民诉法上规定的一项制度。其大致构成是，第三人发现他

人之间正在进行的诉讼属于通谋制造的虚假诉讼并将损害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向法

院申请参加他人之间的这一诉讼，以便提出有利于己的主张和证据，防止自身的权益遭受

侵害。〔１３〕这种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中的地位大致与我国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相当。有学者

提出，应当扩大解释我国民诉法上有关第三人的规定，将防止虚假诉讼侵害的诉讼参加作

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事由之一。〔１４〕笔者支持这种观点，并认为这种第三

人 “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时，应当允许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这就

是 “防止虚假诉讼侵害的诉讼参加”之事后效力。当然，提起撤销之诉的这种第三人除了

需要满足 “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前诉”及 “前诉裁判结果损害自己合法权益”

等条件外，要点还在于应当提出有关被告通谋制造虚假诉讼等方面的证据。如果原告的起

诉符合这些条件，则应将其视为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此外，对于案例六还有一种可能的理解，即根据合同法第７４条后段 “债务人以明显不

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这一规定，将甲作为一般债权人针对乙、丙之间前诉形成的

第１３号调解书提起诉讼视为行使其实体法上撤销权的一种方式。本案原告确实也将合同法
的这一条文作为支持其主张的法律根据之一，但法院的裁定对此并未作出回应。有学者主

张一般债权人针对前诉提起的撤销之诉，原则上都应限定在此种情形的范围内才能够得到

允许。〔１５〕不过笔者认为，除了可把行使实体法上的权利作为一般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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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４７条第１款前段即为有关 “防止虚假诉讼侵害自身权益的诉讼参加”的规定。关于其解说

可参见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弘文堂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１１页 （另可参见林剑锋的中译版，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７８页以下）。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第２项的规定也与此相近。
参见肖建华：《主参加诉讼的诈害防止功能》，《法学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３０页。
参见前引 〔１１〕，吴泽勇文，第１６４页。



种根据，关键还是要看这种原告是否提出了能够初步证明前诉很可能属于虚假诉讼的证据。

如果一般债权人提出的此类证据足够有力，即使不能援引实体法规定的撤销权等根据，也

应当承认其拥有相当于第５６条第１款 （或者在下述情境中相当于第２款）规定的第三人之
诉讼地位，对其起诉予以受理。

　　不过，司法实务中如案例六的情况可能更加多见，即原告虽然高度怀疑前诉为被告通
谋制造的虚假诉讼，却难以证明这种主张，但也提供了让法院觉得前诉裁判结果确实显得

很不自然的证据。这种情况下，法院把原告视为前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允许其进入

诉讼，也是一种可能的选项。此类案件在司法实务中往往表现为两种情形，通常都涉及到

有关虚假诉讼或不正当诉讼行为的主张。一种情形是围绕债务人剩下的唯一财产 （通常是

已经被某个法院查封扣押的不动产），有两个以上的一般债权人分别根据两个不同诉讼的裁

判结果主张权利。另一种情形则是一般债权人根据判决或调解书对债务人的唯一财产实施

查封扣押之后，另一债权人主张已取得该财产的物权而请求交付或过户。关于前一种情形，

法院是否受理第三人提起的撤销之诉或者能否承认原告为前诉之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无

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应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判断。一方面，根据原告或者原、被告双方在起

诉阶段或审理初期提出的证据，法院应当初步判断两个一般债权债务关系中是否有一个显

得 “很不自然”，或有可能不值得保护；另一方面，法院也应对提出这种主张的原告是否已

经没有其他救济途径作出判断。只要这两种判断其中之一为 “否”，法院就应当裁定不予受

理或驳回起诉，反之就应受理或继续进行实体审理。对于第二种情形，法院还有必要在以

上两方面判断的基础上，再对物权取得的合法性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实质审查。一般债权人

只有在提出的证据足以证明该物权之取得因不正当行为而缺乏合法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推翻已经或即将发生的物权变动。换言之，后一种情形与前一种相比，对于可能存在虚假

诉讼或不正当诉讼行为这一原告适格赖以成立的基础，在证明程度上的要求或标准应该设

定得更高或更加严格。此类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后的审理及裁判对象，应与上述两种情形下

起诉阶段有关原告适格的审查范围大体一致。如果能够认定确实存在虚假诉讼或实体法上

撤销权行使的要件成立，则能够事后确定第三人具有独立的请求权。但即使法院在判决中

不就虚假诉讼存在与否等事项作出明确的判断，仍有可能在立足于 “事后的视角”承认原

告为前诉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前提下，对原审裁判文书予以撤销。另一方面，鉴于对

第三人撤销之诉必须慎重把握的考量，面对如案例六这样因前诉只涉及一般债权而与原告

主张的权利联系松散的情形，法院在审查起诉时以及实体审理中，都应当对前诉存在意在

损害第三人权益之不正当诉讼行为的概率与涉及原告实体权利的紧密或松散程度这两种因

素进行权衡，若法院判断前者的概率并没有高到可以忽视后者牵连性的程度，则不可承认

原告具有第５６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地位。〔１６〕

　　２０１２年新民事诉讼法引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其立法宗旨或目的主要在于遏制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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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事实上也存在不少案例，法院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只拥有一般债权为由，没有受理其起诉。例如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穗中法民四撤字第４号裁定、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盐民撤终字第０００１
号裁定、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穗增法民二初字第５０５号裁定等。不过，对于同为撤销之诉原告的
实体权利与前诉的关联比较松散、法院的处理却不一样的这些案例，也许还不能完全用涉及虚假诉讼的概率

不同来加以说明，估计也有一些因对法律适用的认识不一而导致 “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对此还需要另作深

度研究。



诉讼。〔１７〕对此学界有一种有力的观点，认为这项制度的设计恐怕很难达到其立法目的。〔１８〕

到目前为止的司法实践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的预见性。就现在能够接触到的相关案例而言，

即使是在对生效法律文书全部或部分内容予以撤销的裁判中，也很少见到明确认定前诉为

虚假诉讼的情形。〔１９〕但另一方面，仔细阅读第三人撤销之诉相关案件的裁判文书能够发

现，很多最终判决撤销前诉裁判文书全部或部分内容或只是裁定受理原告起诉的案件，经

常存在着某些令人感觉前诉裁判结果 “不自然”的案情或细节。更具体地讲，虽然法院极

少明确认定前诉当事人存在通谋、造假或其他不正当的诉讼行为，但导致法院受理起诉以

至于撤销前诉裁判文书的因素中，往往可看到使人对此类行为的存在产生疑虑的主张及证

据。换言之，不少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实际上很可能间接地起到了遏制虚假诉讼的作用，

或者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制约一些恶意的或不诚信的诉讼行为的功能。这种现象在

我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今后的研究应对相关的实务操作进一步作出理

论上的合理说明，并致力于提升这些解释适用的逻辑一贯性及体系性。

四、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另一情形

　　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另一种可能的场景，则往往牵涉到存在转

租分租、转包分包等多重法律关系的情形。发包人与承包人、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发生纠

纷并就合同是否解除等诉至法院时，流转受让人或次承租人如果知悉，当然可以主张案件

处理结果与自己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设若

流转受让人或次承租人因不能归责其自身的事由而无从得知诉讼的发生或甚至其参加诉讼

的申请被不恰当地驳回，而前诉的结果又有可能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则允许这种第三人

提起撤销之诉也应视为该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案例七：〔２０〕

　　甲公司与乙于２００５年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约定由甲向乙承租 Ａ加油站，租期为２０年，
甲支付了１０年的租金给乙。２０１０年，甲与丙公司先后签订 《优化合作协议》及 《合同权

利义务转让协议》等数个协议，约定甲在一定期间内把包括 Ａ在内的若干加油站交给丙经
营，甲乙之间租赁合同项下甲拥有的全部权利义务也一并转让给丙，到 ２０１３年 ４月期限届
满时丙再将加油站和前述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回甲之名下。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丙以乙和丁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租赁合同纠纷诉讼，主张乙
于同年９月２１日违约收回 Ａ加油站之经营权，并将其交给丁经营，为此丙请求乙和丁承担
返还预付租金、支付投资及装修损失等违约责任。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０日，法院作出第１３０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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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

定》，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６页。
参见陈刚：《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适用范围———兼论虚假诉讼的责任追究途径》，《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３１日第７版。
有学者检索大量有关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案例后也指出，能够确认存在虚假诉讼的再审案件多数有公安或检察

机关的介入，案外人仅以虚假诉讼为由申请再审极少有成功的例子。参见前引 〔１１〕，吴泽勇文，第１５５页。
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穗中法民二终字第９５号判决书。本案情况相当复杂，这里对案情作了较
大省略，但基本内容并未偏离原来的裁判文书。



判决，支持丙有关返还租金的请求，驳回其他请求。在诉讼过程中的１１月２１日，丙向甲邮
寄函件，告知加油站被乙收回，但未提到诉讼已在进行。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２８日，丙向甲邮寄
了第１３０７号判决书。
　　２０１３年２月，甲以乙、丙、丁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第１３０７号判决并确认
自己拥有前述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审法院受理起诉并经审理，认定甲把自己

向乙承租的加油站转租给丙，丙与乙及丁之间的诉讼解除租赁合同且未告知甲，损害了甲

的权益。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对前诉之第１３０７号判决予以撤销。
　　乙、丙、丁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最终认定甲与丙之间的法律关系
不是转租，而是租赁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义务的转让，且这种转让得到了出租人乙的书面确

认，因此租赁已经转为乙和丙之间的法律关系，乙、丙有权予以解除。至于甲和丙约定转

让期满后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全部转回甲之名下，只是一种期待权，甲可另行主张。二审法

院据此作出对一审判决改判的终审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第１３０７号判决依然有效。
　　案例八：〔２１〕

　　丙林场与乙于 １９９６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由乙向丙承包一片山林，承包期从当年到
２０２５年底，并约定每年年底支付当年承包费，若逾期 ６个月未付，则丙有权解除承包合同
收回土地，且该地上的所有种植物归丙所有。

　　１９９８年９月和１９９９年３月，乙与甲先后两次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把向丙承包的上述土
地之一部分共４９亩转包给甲。甲向乙支付承包费并在其承包地上种植了速生桉树。丙知悉
乙将部分承包地转包给甲以及甲种植桉树的情况。

　　２０１２年７月，丙因乙逾期近两年未支付承包费而将其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双方１９９６年
签订的承包合同。后开庭时双方达成和解，约定解除合同、承包地上所有种植物归丙所有

以及乙向丙支付三万元，法院据此作出了第７９１号调解书。甲至 ２０１３年 ５月才了解到乙和
丙涉诉，以及二者通过调解解除了承包合同，承包地上所有种植物均归丙所有等情况。

　　甲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以乙和丙为共同被告提起撤销之诉。法院受理了起诉，经审理后以第
７９１号案件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未得到通知参加诉讼、且第７９１号调解书将甲种植的桉
树确认归丙所有，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等为由，判决撤销该调解书第二项内容。

　　关于上列案例七，设若如一审判决认定那样涉及转租，则甲在前诉中的地位应为有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考虑到前诉的请求及判决都未直接涉及租赁合同的解除而只是以

此作为前提，甲也有可能另行提起确认自己与乙之间租赁合同有效的诉讼。但是，按照二

审判决的认定，甲并非把加油站转租给丙，而是转让了租赁合同项下自己的全部权利义务，

则其不能成为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能另行提起确权之诉。这种情况下，考虑

到甲与丙有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义务期满转回自己名下的约定，丙与乙之间的诉讼结果对于

甲就有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前诉中的地位应当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当甲因不

能归责于己的事由而未能参加前诉并提出有利于己的主张及证据时，其有权提起第三人撤

销之诉。事实上，案例七中法院并未在起诉审查阶段否定甲具有提起诉讼的资格，只是经

过一审和二审的实体审理之后，终审判决才作出最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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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覃民初字第１１５４号判决书。



　　关于案例八，如果甲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 “撤销乙、丙之间有关解除租约的调解书中

针对已转包给自己的４９亩土地的那部分内容”这样的条项，则他在前诉中属于无独立请求
权的第三人。不过，本案实际的案情是甲只是请求撤销有关承包地上所植桉树归属的调解

书第二项，因此其应当为针对前诉这部分内容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涉及转包分

包、转租分租等复杂法律关系的案件，提起撤销之诉的原告虽然更有可能相当于原诉无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也不能排除其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两种第三人之间发生

转化的可能。

　　一般说来，此类情形涉及虚假诉讼或不正当诉讼行为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往往会关系
到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程序保障问题。笔者主张，应当把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供必

要的程序保障这一功能纳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作用范围。考虑到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制度在立法的程序设计上存在缺陷，司法实务中该列这种第三人不列，不该列却乱列，因

缺乏程序保障而导致第三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情形不在少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仅可以

成为对程序及实体权利受损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进行事后救济的一条途径，还有可能为

促进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程序运作逐渐趋于规范化提供某种潜在的契机。

　　与此相关，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牵涉到第５６条第３款规定的 “因不能归责于本人

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和前诉生效法律文书 “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这两项条件之间的关

系。上述类型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在起诉受理阶段，法院或许需要对这

两项条件进行权衡。关于前者，可能存在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仅仅是无从知悉诉讼正在

进行，到曾经申请参加却被不当地拒绝等具体的情节。后者也包括前诉法律文书的内容错

误及对第三人权益的损害比较明显，以及是否有错或者有无撤销的必要很不清楚等种种情

形。一般说来，如果有第三人曾申请参加前诉却遭受不当拒绝等明显违反程序保障的情节，

考虑到其本可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却被剥夺可能影响前诉结果的这种机会，只要

生效法律文书存在错误的可能，原则上就应受理第三人的起诉。经过审理给予这种第三人

程序保障之后，再以实体判决就前诉裁判文书是否确有撤销之必要作出判断。另一方面也

要注意，虽然发包人与承包人、出租人与承租人围绕合同是否解除等成讼时确实往往直接

牵涉到流转受让人、次承租人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即使其未能参加诉讼且结果是合同

解除并导致转包、转租的合同失去基础，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流转受让人、次承租人必须通

过撤销前诉生效法律文书才能获得救济。因此，法院在审查这种第三人提起的撤销之诉时，

如果认为其可以通过另诉的方式解决纠纷，尤其是前诉并无明显剥夺第三人程序权利等情

节，则应在给予一定释明的同时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总之，有些情况下必须

结合其他程序性条件和兼具程序与实体含义的条件来综合判断原告是否适格。

　　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前诉生效法律文书 “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这项条件的含义及其在起诉审查和之后阶段的处理再作一点分析，并且这一分析适用于上

文涉及到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种种情形。对于第 ５６条第 ３款规
定的前诉生效法律文书 “内容错误”这一要件，从解释论的角度可将其分为三个层次：（１）
第三人在前诉中的程序利益遭受损害或未得到应有的程序保障。（２）前诉裁判文书的主文
内容可能存在错误。（３）错误达到确有撤销之必要的程度。其中，（１）包含了上段讨论的
“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与前诉生效法律文书内容错误的关系。换言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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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前诉存在不当地剥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出自己主张及证据的机会这种情形，就可以认

为生效的法律文书可能出错。反过来，如果认定前诉生效法律文书存在能够给第三人权益

带来损害的错误，则第三人未能参加前诉只要不可归责于其自身，这种错误也必然蕴含

“侵害第三人程序权利”的内容。如果第三人提起的撤销之诉不能满足 （１）的要求，则法
院应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另一方面，起诉满足这个层次的条件，就可以进入下一个

层次的判断。（２）意味着把前诉可能存在的错误区分为判决主文错误和理由或认定事实等
方面的错误。只有对于主文存在的错误才能够提起撤销之诉，而以理由或认定事实等部分

存在错误为由请求撤销整个判决的起诉，则应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因为这种情况下第三

人依然能够在另行提起的诉讼中获得充分的程序保障。与判决主文类似的，则是裁定的对

象事项和调解书安排双方权利义务的事项 （也可称为 “裁定书主文”和 “调解书主文”），

这两种法律文书的其他内容即使存在问题，也不可作为撤销之诉提起的对象或理由。如果

起诉经法院审查满足上述 （１）和 （２）的条件，原则上就应当予以受理。但是，在之后的
实体审理中，法院还须查明前诉生效法律文书主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是否达到了 “确有必

要予以撤销”的程度。例如，次承租人虽然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关于是否解除租约的前

诉中未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可能承受转租的租约失去法律基础或前提等不利后果，但一

般说来，仅提供这样的证明，还不足以使次承租人有关撤销法院解除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

租约的判决这一诉求得到支持。前诉生效法律文书主文中存在的错误必须达到不撤销就不

能给予第三人合法权益适当救济的程度，才能够满足 （３）的条件，否则法院应当以判决驳
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关于如何审查第三人的请求是否符合 （３）之条件，司法实务中可以
采用的一种重要的衡量标准，即生效裁判文书主文是否会对第三人产生相当于既判力那样

直接的拘束力。这涉及理论和实践在深度及广度上都更为可观的问题，本文只能点到为止，

进一步的研究且留待异日。〔２２〕

　　与上文涉及的 “错误如何处理”相关，最后简单讨论 “改变或者撤销”前诉裁判文书

的问题。就笔者看到的相关案例而言，虽然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时除请求撤销之外，大多

还提出了有关实体权利义务具体安排的请求，但法院仅仅判决撤销的却占据了压倒性的多

数。目前也有基层法院改变原审判决并直接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作出安排的判决，但笔

者仅发现一例。〔２３〕一般说来，这类案件的判决原则上只撤销前诉裁判文书的部分或全部内

容，关于撤销后如何重新安排实体权利义务，则要求第三人另行起诉解决。这种做法具有

合理性。因为根据第５６条第３款关于管辖的规定，很多情况下是前诉二审法院作为第一审
法院受理并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如果法院决定撤销后直接就各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义务重新加以认定并作出安排，往往会带来审级上移和上级法院负担过重等弊端。如果法

院仅判决撤销原审裁判文书，则不论上诉到哪个层级的法院，都可只就撤销与否作出判断，

各方权利义务的重新安排则留待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另行主张，管辖过分上移及

增加上级法院负担等问题也不至发生。另一方面，如果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院认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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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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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与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９条第１款第４项规定的所谓 “裁判预决效力”

紧密相关。笔者以为 “裁判预决效力”很可能成为中国民事诉讼法基础理论和司法实践将来发展的关键课题

之一，而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引入或许能够为促进对此课题的研究提供某种契机或动力。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鄂江汉民二初字第０１４９７号判决。



当直接改变原审裁判文书全部或部分内容，只要这样做的法院仅限于原审的一审法院，当

事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完全可以维持原判、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也不会带来什么不便。

换言之，可以对第５６条第３款关于法院 “改变”前诉裁判文书的规定作一定程度的限缩解

释，即只有在原审当事人并未上诉，针对一审即生效的裁判文书而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由前诉一审法院管辖的情况下，法院才可能作出改变原审裁判文书的判决。与此相对，凡

是原审经过上诉，需要撤销的裁判文书由二审法院作出时，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有管辖权的

同一法院原则上都只能判决撤销原审裁判文书，对于实体权利义务的重新安排则可告知当

事人另行解决。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在作出撤销裁判的同时直接

重新安排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可以考虑采用上文讨论过的裁定终结撤销之诉程序，

作出对本案进行再审的裁定并由审理撤销之诉的合议庭继续进行再审案件的实体审理这种

做法。此即为有可能适用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衔接起来的程序之第三种情形。

　　新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一年多来，与立法阶段的某些预测不同，第三人撤销之诉这项
新的制度设计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开始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也发挥了一定的预期作用，甚

至还可期待其发展出若干新的功能。但运用这项程序的规范化程度仍有待于提高，原告适

格等解释适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澄清。本文的探讨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希望能够为

程序法解释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积累贡献一点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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